
教字[24~25（1）]42 号

关于落实 2024—2025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任务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学院教学工作安排，现启动 2024—2025学年第二学期教学

任务落实工作。为便于师生全面了解教学计划，方便教师提前规划教

学科研安排、做好教学准备工作，提前征订师生教学用书，请各教学

单位负责人高度重视，严格把关，教研室主任合理安排，教学秘书负

责录入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教学任务落实（请认真查看此项并按要求填报录入）

（一）教学任务填报

1.课程、上课班级核查

各教学单位要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审核，仔细核查课程情

况（学分、学时等），不能出现缺课、漏课的现象，仔细核查上课班

级是否有遗漏，科学合理安排教学任务。

2.选课限制设置

专业选修课程，为避免后续出现选课问题，请开课单位在“理论

环节—教学任务维护”模块提前设置好选课限制条件（专业选修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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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直接录入班级）。

3.上课周次、周学时、教师授课学时要求

根据《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2024～2025 学年第二学期校历》安排，

教学周 1-16 周为课程教学周，17-19 周为集中实践教学周，20-21 周

为期末统一考试周：

（1）请严格按照理论授课学时落实教学任务。每学期，各开课

单位 1-8周和 9-16周所开设的课程门数和课程学时应保持均衡。为充

分利用教学时间资源，建议 32学时课程应规范为 1-16周。

（2）为避免学生学业任务前后不均，有课内实验的课程、理论

学时大于 32 学时的课程，请按照课程大纲和教学进度表合理设置理

论授课周次，建议一般为第 16周结课，杜绝“前紧后松”现象。

（3）请严格落实任课教师和教师上课周次、周学时、教师授课

学时信息。如有多位老师教授同一门课程或新教师助课等，请如实填

报并录入系统（注：教学工作量将严格依据教务系统内授课信息，如

未如实填报授课教师，不计入教学工作量）。

4.课容量及停开课容量

（1）请综合考量课程开课容量，持续推进小班化教学，确保教

学效果，方案内必修的通识类课程、公共基础课程单个教学班最大容

量≤120，专业课程单个教学班最大容量≤60。

（2）选修课原则上停开的课容量为 20 人/教学班，后期会根据

选课情况导出停开课程并公示。

5.授课地点要求






